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ospital

學生:張芸甄

學校系級: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實習日期:111.1.24～111.5.13 共640小時



實習機構簡介

• 民國77年6月12日正式啟用，同年7月1日經衛生署評鑑為「準醫
學中心」，82年7月1日經評鑑正式成為「醫學中心」，並至今持
續獲評為醫學中心。

• 位置：總院位於臺南市北區，分院位於雲林縣斗六市

• 老人醫院於民國107年4月13日獲行政院核准，預計民國113年底
完工啟用。

•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屬第二類事業：具中度風險者，醫
療保健服務業。

「生命、愛心、卓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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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安室人員組成

許夙君

專責業務主管

顏至妙

安全管理師

黃慧貞

衛生管理師

邱惠萍

職業衛生護理師

謝采恩

職業衛生護理師

曹玉婕

職業衛生護理師

陳湘頻

職業衛生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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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羅于婷

陳沁瑜

陳韋恩



法規介紹

• 職業安全衛生法

•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 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

• 妊娠與分娩後女性及未滿十八歲

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

認定標準

• 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

•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 缺氧症預防規則

•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 粉塵危害預防標準

• 鉛中毒預防規則

• 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

• 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

• 優先管理化學品之指定及運作管理辦法

• 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

• 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標準

(從職安法衍生出來的條例)



勞工基本義務

1. 接受體檢、健檢

2.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切實遵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違反者處三千元以下罰緩※

委員會應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
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擬訂、規劃、督導及推動安全衛
生管理事項，並指導有關部門實施。
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
議，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以上，除雇主為當然委員及第五款規定者外，
由雇主視該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指定下列人員組成：
一、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二、事業內各部門之主管、監督、指揮人員。
三、與職業安全衛生有關之工程技術人員。
四、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
五、勞工代表。
委員任期為二年，並以雇主為主任委員，綜理會務。



公保 勞保

年滿六十五歲者 1年一次 1年一次

四十歲以上未滿六十
五歲者

2年一次 3年一次

未滿四十歲者 3年一次 5年一次

※一般健檢報告保存七年；特殊健檢則保存三十年※

傷寒瑪莉：膳食.病原體傳播
SARS：生物性疾病

健檢報告內容
(每週例事)

從事下列作業之各項特殊體格（健康）檢查紀錄，應至少保存三十年：
一、游離輻射。
二、粉塵。
三、三氯乙烯及四氯乙烯。
四、聯苯胺與其鹽類、4-胺基聯苯及其鹽類、4-硝基聯苯及其鹽類、
β-萘胺及其鹽類、二氯聯苯胺及其鹽類及α-萘胺及其鹽類。
五、鈹及其化合物。
六、氯乙烯。
七、苯。
八、鉻酸與其鹽類、重鉻酸及其鹽類。
九、砷及其化合物。
十、鎳及其化合物。
十一、1,3-丁二烯。
十二、甲醛。
十三、銦及其化合物。
十四、石綿。
十五、鎘及其化合物。

健康分級管理：
一、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
常，或部分項目異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二、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
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三、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
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與工作之相
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四、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
項目異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COVID-19醫療應變措施

• 醫療服務營運降載
• 確診個案收治
• 加速通報採檢
• 探病管制
• 住院病人入院篩檢
• 住院病人之陪病者管理
• 醫療照護人員管理
• 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門(急)診篩檢
• 急診病人
• 透析院所門診病人及陪病者

核酸檢驗
抗原快篩

員工專屬:
• COID-19疫苗接種後抗體抽血檢驗報告
• COVID-19篩檢與疫苗施打狀況
• 員工每日體溫測量與口罩領取



醫療照護人員若未完成COVID-19疫苗第3劑接種且滿14天(含)者，
應每週定期進行COVID-19採檢。
包含醫院員工（含醫事及非醫事人員）、實習學生、常駐外包人
員、固定服務之志工等。



雇主應即採取必要之急救、搶救等措施，並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錄

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者，雇主應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一、發生死亡災害。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

三、氨、氯、氟化氫、光氣、硫化氫、二氧化硫等化學物質之洩漏，發生災害之罹災

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每月10日前申報上月份職災月報

職災及針扎通報流程

1.上下班路線圖

2.報案三聯單

3.診斷書

針扎通報單



定期檢查：對工作場所中各種機械及設備，按照性質分別規定固定檢查
週期。

重點檢查：機械設備其安裝妥當，開始使用、拆卸、改裝或修理後，就
其部分實施重點式之檢查。

作業檢點：作業主管或人員對其本身管理，或操作機械設備或作業情形，
於每日作業前或作業中經常檢點者。

實施檢查、檢點，如發現對勞工有危害之虞時應即報告上級主管

自動檢查計畫

實施自動檢查之目的，事業單位針對單位內部各項機械、設備及人員作業
所實施的自我安全衛生檢查。一、檢查年月日。

二、檢查方法。
三、檢查部分。
四、檢查結果。
五、實施檢查者之姓名。
六、依檢查結果應採取
改善措施之內容。

保存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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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高架作業時：
一、未設置平台、護欄等設備而已採取必要安全措施，
其高度在二公尺以上者。
二、已依規定設置平台、護欄等設備，並採取防止墜落
之必要安全措施，其高度在五公尺以上者。

每連續作業二小時，應給予作業勞工下列休息時間：
一、高度在二公尺以上未滿五公尺者，
至少有二十分鐘休息。
二、高度在五公尺以上未滿二十公尺者，
至少有二十五分鐘休息。
三、高度在二十公尺以上者，
至少有三十五分鐘休息。

勞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雇主不得使其從事高架作業：
一、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二、身體虛弱，經醫師診斷認為身體狀況不良者。
三、情緒不穩定，有安全顧慮者。
四、勞工自覺不適從事工作者。
五、其他經主管人員認定者。

配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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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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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性機械與設備 要取得相關合格證照(人員及設備)

使用安全母索
及防墬器

安
全
母
索
設
保
護
物

作業前檢點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初、複訓

• 一、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 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 三、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及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

• 四、高壓氣體作業主管

• 五、有害作業主管

• 六、具有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等及其他



承攬商相關法規 採購管理、承攬管理、變更管理

各工作場所辦理勞務、財務及工程採購時，其承攬商就承攬部分應負職業安全
衛生法所稱「雇主」之責任。各工作場所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商有關工作場所
的工作環境、危害因素與應採取之措施，如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
害，或如防止適用場所的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物品、含毒性物質、
缺氧空氣、生物病原體等引起之危害等，均應於作業前以書面告知承攬商，或
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危害鑑別&風險評估

協助事業單位建置完整且適當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或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系統，有效控制危害及風險，預防或消減災害發生的可能
性或後果嚴重度，並提昇安全衛生管理績效，進而達到永續經營之
目的。

• 不可接受風險項目

1. 消除

2. 取代

3. 工程控制

4. 行政管理

5. 個人防護具



職業安全衛生鑑別風險評估



呼吸防護具計畫

工作場所空氣中可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有害物，包括氣體、蒸氣、粉塵、霧
滴、燻煙、纖維、煙霧等，而當工作者吸入這些物質時，有可能引起疾病、
傷害、失能或死亡。為了防止原料、材料、氣體、蒸氣、粉塵、溶劑、化學
品、含毒性物質或缺氧空氣等引起之危害，勞動部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規
定，要求雇主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１．消除

２．取代

３．工程控制

４．行政管理

５．個人防護具(最後一道防線
)

(勞工人數達 200人 以上者
)



作業環境監測法規內容

• 二氧化碳、噪音、粉塵、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每六個月監測一次以上
• 綜合溫度熱指數，每三個月一次
• 監測計畫，應向勞工代表說明；實施環測時，會同職安人員及勞工代表實施
• 實施監測十五日前，應向中央主管機關實施通報；測定後四十五日內，完成
監測結果報告，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 環測結果紀錄表保存三年；指定特定化學物質等保存三十年；粉塵保存十年

• 監測計畫內容
1.危害辨識及資料蒐集
2.相似暴露族群之建立
3.採樣策略之規劃及執行
4.樣本分析
5.數據分析及評估

• 監測評估小組人員
1.工作場所負責人
2.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3.受委託之執業工礦衛生技師
4.相當單位指派之主管人員

• 臨時性作業：指正常作業以外之作業，其作業期
間不超過三個月，且一年內不再重複者。

• 作業時間短暫：指雇主使勞工每日作業時間在一
小時以內者。

• 作業期間短暫：指作業期間不超過一個月，且確
知自該作業終了日起六個月，不再實施該作業者。



• 甲醛
• 乙醇
• 硫酸
• 醋酸
• 過錳酸鉀
• 甲醇
• 二甲苯
• 丙酮
• 異丙醇
• 乙酸乙脂
• 環氧乙烷

主要環測項目

• 石綿
• 硫化氫
• 氯(次氯酸鈉
)

• N-正己烷
• 甲基丙烯酸
甲脂

• 鉛
• 鎘
• 噪音
• WBGT

掌上型低流量空氣採樣器
Pocket Pump Touch(甲醛)

Gilian LFS-113個體低流量採
樣泵 (乙醇)

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
濕黑球溫度計(鍋爐房)

噪音計(鍋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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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置安全資料表及清單
• 依特性分類分區存放並管制
• 容器張貼危害標示，汙染危害及緊急防治措施
• 實施自動檢查並記錄，慎選個人防護具配戴使用
• 高壓氣體容器放置在通風良好、避免日光照射之場所
• 每年定期盤點(編號、列冊管理)
• 廢液處理原則分類收集
• 藥品空瓶必須由廠商回收作業協議
• 安全資料表(SDS)由廠商提供或勞動部GHS網頁查詢列印
• 容器標示:

• 容積一百毫升以下者，得僅標示名稱、危害圖示及警
示語

• 危害標示於請購時要求廠商提供，現有藥品向原廠商
索取或由勞動部GHS網頁查詢列印



每三年更新一次安全資料表內容項目

 物品與資料廠商
 危害辨識資料
 成分辨識資料

 急救措施
 滅火措施
 洩漏處理方法

 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暴露預防措施
 物理及化學性質
 安定性與反應性
 毒性資料

生態資料
 廢棄處置方法
 運送資料
 法規資料
 其他資料

緊急事故
處理資訊

危害發生
處理方法

如何預防
事故發生



危害性化學品分級管理區分第一級管理 第二級管理 第三級管理

除應持續維持原有之控制
或管理措施外，製程或作
業內容變更時，採行適當

之變更管理措施

應就製程設備、作業程序
或作業方法實施檢點，採

取必要之改善措施

應採取有效控制措施，並
於完成改善後重新評估，
確保暴露濃度低於容許暴

露標準

暴露濃度＜½ PEL ½ PEL ≦ 暴露濃度＜PEL 暴露濃度 ≧ PEL

三年一次 一年一次 三個月一次

 游離輻射作業不適用。
 化學品之種類、操作程序或製程條件變更，有增加暴露風險之虞者，應於變更前或變更後

三個月內，重新實施暴露評估。



CNS15030化學品分類及標示



CCB網頁 化學品報備工具GHS調和制度



第一段
危害評估、健康指導

第二段
傷病諮詢、健康管理

第三段
適性評估職務再設計

第一級
健康促進

第二級
特殊保護

第三級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

第四級
限制殘障

第五級
復健

衛生教育
定期健檢
均衡營養
適性發展

預防注射
個人衛生
環境安全

篩檢
特殊健檢

治療、預防疾病惡化

適當治療
延緩病情

身心復健
長期照顧

三
段
五
級

(

勞
工
健
康
保
護
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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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負荷預防計畫 (不法侵害前身)

對象：輪班、夜間工作、高工作負荷者。(職安法第6條)

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

對象：全體員工，預防因工作環境、流程，引起肌肉骨骼傷害。(

職安法第6條)

女性工作者母性健康保護計畫

對象：懷孕，分娩後1年內，尚在哺乳之女性。(職安法第30、31條

)

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對象：全體員工，預防勞工於執勤時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

法侵害。(職安法第6、18、39條)



人因工程 過負荷 不法侵害 母性保護

危害因子五大類

１．化學性：有機溶劑等化學物

質

２．物理性：噪音、振動、照明

等

３．生物性：細菌、病毒等

４．心理性：壓力、輪班等

５．人因性：肌肉骨骼傷害等



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指引

近年來我國出生率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延長，造成人口結構老化，以致就
業人口遞減，影響所及，除勞動力減少，亦可能使生活水準下降及競爭力降
低，爰行政院推動制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鼓勵中高齡及高齡工
作者就業，以提升人力資源應用，保障經濟安全。



健康講座 體適能接種海報



心得感想

保護臺灣勞工工作時的人身

安全與身心健康,預防職業

病與職業災害，並規範雇主

最低應提供的安全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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